
购买两份保险

申请理赔遭拒

随着保险意识的提高， 很多家

庭都会在孩子出生后， 为孩子购买

保险作为今后生活的保障。

2015 年， 小欢 （化名 ） 的母

亲何女士就为出生不久的孩子购买

了两份终身寿险， 附加重疾及保费

豁免等险种。

随着小欢慢慢长大， 家人发现

他似乎与其他孩子明显不同， 尤其

在语言发育方面非常迟缓， 也不喜

欢跟人交流。

焦急的家人带着小欢四处就

医， 经权威医生的诊断， 认为小欢

患有孤独症， 被评定为言语残疾一

级， 即无任何言语功能， 不能与他

人进行语言沟通。 此外， 医院还确

认小欢存在全面性发育迟缓， 核发

了多重残疾一级的证件。

被确诊患孤独症之后， 小欢的

家人带着他到处奔波寻求治疗， 并

持续在专业康复机构进行训练， 但

小欢的语言能力几乎没有任何改

善。

心力交瘁的何女士想到孩子出

生时曾购买了保险， 查阅保险合同

后， 她发现“丧失语言能力” 属于

保险赔付的情形， 于是向保险公司

申请重疾理赔， 但都被保险公司以

“孩子语言能力丧失系孤独症所致，

属于精神心理因素， 不在保障范

围” 为由拒绝赔付， 也不予豁免保

费。

协商无果后， 何女士找到我寻

求帮助， 并决定提起诉讼。

研读医学规范

拒赔难以成立

接手此案并分析案情后， 我认

为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孤独症所

致语言能力丧失” 是否属于保险条

款中的“精神心理因素” 这一免责

情形。

为此， 我仔细研读了《残疾人

残疾分类和分级》 《国际疾病分类

第十一次修订本 （ICD-11）》 等相

关医学规范， 并做了大量摘抄和记

录。

根据相关医学规范， “孤独症

谱系障碍” 被明确归为神经发育障

碍性疾病， 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精神

心理疾病。 我还收集了多地残联、

精神卫生中心发布的专业资料， 也

能够印证上述结论。

另外， 我还仔细核查了何女士

保存的投保时的保险合同等所有相

关文件， 确认保险公司并未对“精

神心理因素” 给出具体释义或者说

明。

同时， 我对何女士提供的病历

资料、 残疾评定报告进行了梳理，

将一大堆病历资料简化为孩子语言

能力丧失和诊疗过程的时间线， 并

通过康复治疗的凭证、 残联证明等

证据， 证实孩子经超过 12 个月的

积极治疗仍无法恢复， 形成了完

整、 严谨的证据链， 为庭审做了充

分准备。

针对应否理赔

庭审激烈交锋

在庭审中， 保险公司提出了多项

拒赔理由：

首先， 保险公司依旧主张孤独症

属于精神心理因素， 符合保险条款中

的免责情形。

其次， 保险公司认为小欢从出生

后就未具备过语言能力， 因此不属于

“丧失语言能力” 的保险责任范围。

最后， 保险公司认为自己已经对

保险条款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 且保

险条款符合行业规范。

针对保险公司的抗辩， 我在法庭

上结合证据提出了抗辩意见：

首先， “孤独症谱系障碍” 在现

行医学标准中属于神经发育障碍性疾

病， 并非保险条款中模糊约定的“精

神心理因素”， 且保险公司从未对

“精神心理因素” 作出具体释义， 不

能随意扩大解释。

其次， 小欢经专业机构评定为语

言能力完全丧失， 且经过超过 12 个

月的积极康复治疗仍无法恢复， 完全

符合保险条款中“语言能力丧失” 的

重疾赔付条件。

最后， 保险条款中约定的“精神

心理因素” 属于格式条款， 且约定模

糊不清。 根据《保险法》 第三十条的

规定， 对格式条款有争议的， 应作出

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 即便保险公

司称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 也不能掩

盖其保险条款释义不明的问题。

法院一锤定音

获赔15.3万元

法院经审理后， 基本采纳了我方

的意见，并作出了判决：

首先， 法院确认案涉的两份保险

合同合法有效， 何女士已按约缴纳保

费，保险公司应承担保险责任。

其次， 法院认为， 保险公司作为

格式条款的提供方， 未对“精神心理

因素” 作出详细释义， 在双方对这一

条款的理解存在分歧时， 应作出有利

于被保险人的解释， 孤独症所致语言

能力丧失不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

情形。

最后， 法院确认小欢经多年治疗

仍无法恢复语言能力， 符合保险合同

约定“语言能力丧失” 的重疾赔付条

件。

基于上述理由， 法院判决保险公

司向小欢全额支付两份重疾险的保险

金共 15.3 万元， 大大缓解了何女士

家庭的经济压力。

购买保险产品

应当细看条款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重疾险理赔纠

纷， 保险公司常基于条款释义模糊、

扩大免责范围等原因拒绝赔付。 结合

相关案件的处理经验， 我们对保险投

保人、 被保险人有以下几点重要提

醒：

第一， 投保时要细看条款， 关注

免责范围释义。

投保人身保险时， 应当重点查看

重疾定义、 免责条款等核心内容， 如

果发现条款中存在“精神心理因素”

“非特定疾病” 等模糊的表述， 应当

要求保险公司作出明确的、 书面的解

释， 避免后续理赔产生争议。

第二， 留存完整证据， 及时申请

理赔。

发生保险事故后， 被保险人应妥

善留存病历资料、 诊断证明、 治疗缴

费凭证、 伤残评定报告等全部证据，

在保险合同约定的理赔期限内及时向

保险公司提出理赔申请， 并保留相关

沟通记录。

第三， 理赔遭拒切勿放弃， 依法

维护自身权益。

如果遭遇保险公司无合理依据拒

赔、 片面解释条款等情形， 不要轻易

放弃维权， 应当及时收集相关证据，

咨询专业处理保险纠纷的律师， 通过

协商、 诉讼等合法途径维护自身权

益。

依据《民法典》 《保险法》 等相

关法律的规定， 格式条款争议应作有

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 保险公司不能

随意免除自身保险责任。

第四， 儿童保险应尽早投保， 并

明确保障范围。

家长为孩子投保重疾险等保险

时， 应结合儿童生长发育的特点， 明

确投保险种的重疾保障范围、 赔付条

件、 就诊医院、 保费豁免等条款， 优

先选择条款释义清晰、 保障责任明确

的保险产品。 同时， 应做好孩子的健

康监测， 发现异常及时就医并留存诊

疗记录， 符合理赔条件应当尽早申请

理赔。

孩子出生后， 家长为他购买了两份附加重疾险的终身寿险，

希望给孩子多一份保障。

然而， 当孩子被确诊患有孤独症， 家长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

时， 却被保险公司以孩子丧失语言能力“属于精神心理因素， 不

在保障范围” 为由拒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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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疾险”遭拒赔
家长提起诉讼
法院判全额理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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